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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洛阳春山溪谷运动员集训及全民健身设施建设项目地块位于洛

阳市洛宁县小界乡苇山村。地块四周为未利用农用地，东北角为瓦川

水库。该地块占地面积为 15225.85m
2，2022 年洛宁县小界乡人民政

府准备开发建设该地块，2022年4月12日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2022 年 4 月 12 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以公共设施用地开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关于贯彻落实土壤污

染防治法推动解决突出土壤污染问题的实施意见》(环办土壤(2019)47

号)，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

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此次土壤污染调查为该地块的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 

我公司（河南松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受洛宁县小界乡人民政府

委托，承担洛阳春山溪谷运动员集训及全民健身设施建设项目地块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根据地块实际情况，对洛阳春山溪谷运动员集

训及全民健身设施建设项目地块开展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

查工作。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分阶段开展。其中，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

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原则上可不

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

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为无污染地块，第一阶段调查工

作结束，无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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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委托后，河南松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成立

项目团队，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等场地环境调查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对项目地块进行了多次现场踏勘

和人员访谈，并收集相关技术资料。在现场踏勘、人员访谈、资料审

阅与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场地环境调查相关技术规范，河南松青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洛阳春山溪谷运动员集训及全民健身设施建设

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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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述 

2.1 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的目的 

（1）在查阅资料，整合信息的基础上进行调查，逐步减少调查

的不确定性。 

（2）明确土壤环境质量，避免场地遗留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和

经济损失，保障人群健康和环境质量安全。 

（3）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可能的污染源及环境状况，明确是

否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1.2 基本原则 

（1）针对性原则 

针对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物浓度和空间分布

调查，为地块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保证调

查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 

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发展和专

业技术水平，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2.2 调查范围 

该地块位于洛宁县小界乡苇山村。地块四周为未利用农用地，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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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为瓦川水库。本次针对该地块范围内及地块周边 1000m 范围进

行调查。调查地块位置见图 2-1，勘测定界图见图 2-2，调查范围见

图 2-3，拐点坐标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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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项目地理位置图 

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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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地块用地坐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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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地块调查范围图 

注：    本次调查范围 

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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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调查地块项目宗地界址点坐标 

点号 X Y 

J1 3819630.48  37544103.14 

J2 3819665.53 37544153.07 

J3 3819657.55 37544158.67 

J4 3819669.73  37544176.03 

J5 3819678.79  37544188.47 

J6 3819691.64  37544216.64 

J7 3819695.77  37544231.89 

J8 3819695.93  37544244.27 

J9 3819699.61 37544257.83 

J10 3819709.23  37544266.36 

J11 3819709.59 37544266.10 

J12 3819724.72  37544316.28 

J13 3819704.69 37544356.94 

J14 3819695.68  37544359.56 

J15 3819684.91  37544362.90 

J16 3819669.17  37544367.64 

J17 3819672.01  37544392.98 

J18 3819640.32  37544396.65 

J19 3819629.91 37544313.63 

J20 3819659.18  37544283.34 

J21 3819652.71  37544259.45 

J22 3819654.02 37544250.65 

J23 3819649.71  37544234.73 

J24 3819634.25 37544201.14 

J25 3819621.75  37544184.08 

J26 3819607.97  37544160.88 

J27 3819628.51  37544146.46 

J28 3819608.79 37544118.36 

J1 3819630.48  37544103.14 

备注：本图采用国家 2000 坐标系 

2.3 调查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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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施

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 月 1 日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 年 11

月 7 日修正版）；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 9 月 1

日施行）； 

（6）《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的公告>

（环发〔2017〕72 号）； 

（7）《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42 号，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8）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

管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指南》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63

号； 

（9）《关于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推动解决突出土壤污染问

题的实施意见》（环办土壤〔2019〕47 号）。 

2.3.2 相关标准、导则规范及其他相关资料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2）《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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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其他 

洛阳春山溪谷运动员集训及全民健身设施建设项目提供的项目

相关资料。 

2.4 调查方法 

2.4.1 调查方法和工作内容 

本次调查主要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相关要求进行，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1）资料收集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通过资料收集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了解地块背景、历史

使用情况、未来规划、周边环境信息（包括地形地貌、水文地质等），

排查疑似污染源，当调查地块与相邻地块存在相互污染的可能时，须

调查相邻地块的相关记录和资料。 

（2）初步结果分析 

根据初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等调查结果，分析确认地块内及相

邻地块可能的污染源及环境状况，明确是否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 

（3）编制土壤环境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按照规范格式编制初步调查报告，汇总本阶段所有工作内容，针

对调查过程与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和评价，最后提出结论与建议。 

2.4.2 技术路线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相关技术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包含三个不同的阶段。土壤污染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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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调查是否需要从前一个阶段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主要取决于场地污

染状况以及相关方的要求。本次土壤污染状况环境调查主要为第一阶

段——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 

技术路线见图 2-4（红线框内为本次工作内容）。 

 

 

图 2-4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 

本 项

目 调

查 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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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调查以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了

解场地当前和历史主要行业生产情况、污染物产生及处理情况。第一

阶段主要完成以下内容： 

（1）资料的收集主要包括： 

主要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块环境资料、地块相关记录、

有关政府文件、以及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当调查地块与

相邻地块存在相互污染的可能时，须调查相邻地块的相关记录和资料。 

①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包括： 

用来辨识地块及其相邻地块的开发及活动状况的航片或卫星图

片，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其它有助于评价地块污染的历史资

料，如土地登记信息资料等。地块利用变迁过程中的地块内建筑、设

施、工艺流程和生产污染等的变化情况。 

②地块环境资料包括：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记录、地块危险废

物堆放记录以及地块与自然保护区和水源地保护区等的位置关系等。 

③地块相关记录包括：产品、原辅材料及中间体清单、平面布置

图、工艺流程图、地下管线图、化学品储存及使用清单、泄漏记录、

废物管理记录、地上及地下储罐清单、环境监测数据、环境影响报告

书或表、环境审计报告和地勘报告等。 

④由政府机关和权威机构所保存和发布的环境资料，如区域环境

保护规划、环境质量公告、企业在政府部门相关环境备案和批复以及

生态和水源保护区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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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包括：自然信息包括地理位置

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地质和气象资料等；社会信息包括人

口密度和分布，敏感目标分布，及土地利用方式，区域所在地的经济

现状和发展规划，相关的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规与标准，以及当地

地方性疾病统计信息等。 

（2）现场踏勘主要包括： 

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包括：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

现状与历史情况，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区域的地质、水文地

质和地形的描述等。 

①地块现状与历史情况：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物质的使

用、生产、贮存，三废处理与排放以及泄漏状况，地块过去使用中留

下的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如罐、槽泄漏以及废物

临时堆放污染痕迹。 

②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使用现况与污染源，

以及过去使用中留下的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如罐、

槽泄漏以及废物临时堆放污染痕迹。 

③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对于周围区域目前或过去土地利

用的类型，如住宅、商店和工厂等，应尽可能观察和记录；周围区域

的废弃和正在使用的各类井，如水井等；污水处理和排放系统；化学

品和废弃物的储存和处置设施；地面上的沟、河、池；地表水体、雨

水排放和径流以及道路和公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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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地质、水文地质和地形的描述：地块及其周围区域的地质、水

文地质与地形应观察、记录，并加以分析，以协助判断周围污染物是

否会迁移到调查地块，以及地块内污染物是否会迁移到地下水和地块

之外。 

（3）人员访谈主要包括： 

①访谈内容 

应包括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疑问，以及信息补充和已有

资料的考证。 

②访谈对象 

受访者为地块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应包括：地块管理机构和地

方政府的官员，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地块过去和现在各阶

段的使用者，以及地块所在地或熟悉地块的第三方，如相邻地块的工

作人员和附近的居民。 

③访谈方法 

可采取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电子或书面调查表等方式进行。 

④内容整理 

应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并对照已有资料，对其中可疑处和不完

善处进行核实和补充，作为调查报告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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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场地概况 

3.1 区域自然环境概况 

3.1.1 地理位置 

洛宁县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西部，地处洛河中游，东经

111°08′~111°50′，北纬 34°05′~34°38′之间。东邻宜阳，西接灵宝、卢

氏，北靠陕县、渑池，南连嵩县、栾川。东西长 68km，南北宽 50km，

总面积 2306km
2，县城距市府洛阳 90km，距省会郑州 215km。 

洛阳春山溪谷运动员集训及全民健身设施建设项目地块位于洛

阳市洛宁县小界乡苇山村。地块四周为未利用农用地，东北角为瓦川

水库。具体位置详见图 2-1。 

3.1.2 气候气象 

洛宁县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暖雨水少，夏热干旱多，秋多

连阴雨，冬旱常干燥。历年平均气温 13.8℃，受大陆季风影响，冬季

多西风，夏季多东风，年平均风速 1.7m/s，年平均无霜期 213 天。年

平均日照数 1969.5h，日照率 44%，年平均降水量 551.9mm，集中于

6-8 月份，平均蒸发量 1057.5mm，导致干旱较重，年平均气压 978.6hPa。 

洛宁县气象灾害主要有干旱、暴雨、冰雹和大风。洛宁干旱频繁，

春旱、伏旱多；暴雨多发于夏季；冰雹多发于5-7月，突发性强。 

3.1.3 地形地貌 

洛宁地处豫西山区，山川大势呈北东向展布。县境南部为熊耳山，

西北部为崤山，中部为洛宁新生代断陷盆地。洛河自西向东横贯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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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阳河呈羽状南、北汇入洛河。总体地势由东向西，由中向南、北逐

渐增高。区内有山峰 5146 座，最高点全宝山（兴华与下峪交界处）

海拔 2103.2m，最低点城郊乡温庄海拔 276m，相对高差 1827.2m。受

诸内外营力长期作用，县境呈现出形态各异的地貌景观。按其成因、

形态及地层组合等因素，可将区内地貌类型大致分为侵蚀构造中山地

貌、侵蚀构造低山丘陵地貌、侵蚀堆积黄土台塬、堆积倾斜平原。 

调查地块为棚户区，整平后地形起伏较小。各勘察点高程为 316. 

15~318.05m。最大高差为1.90m，场地所处地貌单元为洛河 II级阶地。 

3.1.4 地质构造 

调查地块场地位于洛宁县，该地区地处大地构造位置在华北陆台

南缘，华熊强隆起带北侧，控制其发育的构造主要有东西向、北东向、

北西向三组断裂构造。河谷平原区断裂构造呈深部隐伏状态，在地表

出露不明显，中更新世以来处于稳定状态，不存在全新活动断裂。 

3.1.5 地层结构 

根据钻孔及探井揭露，地层为二元结构，表层为杂填土，其下为

第四系全新统河流冲、洪积成因的黄土状粉质黏土和砂、卵砾石层组

成，其岩性特征自上而下分层描述如下： 

①杂填土 (Q4−2
ml ) 

暗褐色，以粉质粘土为主，含砾石，青红色砖碎屑、生活垃圾，

成分复杂，结构疏松。厚度 1.3~2.0m，层底埋深 1.3~2.0m。 

②黄土状粉质粘土(Q4−1
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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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黄色，可塑，土质均匀，孔隙发育。含黄色铁质浸染斑块和黑

色铁锰质斑点，偶见钙质结核，少量白色菌丝条纹，局部夹薄层小砾

石。无摇振反应，无光泽反应，干强度及韧性中等。室内试验压缩系

数平均值 a1-2= 0.297MPa
-1，中压缩性。湿陷系数 0.007-0.035，具轻微

~中等湿陷性。标贯修正击数场地层统计平均值为 8.1 击/30cm。厚度

8.6~10.1m，层底埋深 10.6~11. 8m。 

③中细砂(Q4−1
al ) 

灰黄色，呈稍密状，成分以石英、长石为主，见云母。该层组成

不均匀，田砂为主，局部夹粉粘团块。超重型圆锥动力触探修正击数

场区地层统计平重为 3.0 击/10cm。层厚为 0.5~1.3m，层底埋深为

11.2~12.3m。 

④圆砾(Q3
al+pl

) 

杂色，密实，上部粒径较大，多为 10~20m，最大大于 200m，多

为卵石夹砾，岩性成分主要以石英岩、石英砂岩及基性火成岩为主，

磨圆度中等，多個状，亚棱角状。下部粒径较小，大于 2mm 的约占

75%，多为圆砾夹砾砂，以石英、长石为主，见云母。属中~低压缩

性土层。超重型圆锥动力触探击：数场区地层统计平均值为 9.9 击

/10cm。厚度为 1.7-3.4m，层底埋深为 6~15.6m。 

⑤卵石(Q3
al+pl

) 

杂色，密实，卵石粒径一般 5~12cm，最大大于 25cm。卵石含量

65%，磨一般，多为亚圆状，亚棱角状。母岩成分为安山岩、石英岩，

少量花岗岩、岩、辉长岩等。卵砾石骨架多被中粗砂、小砾石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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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少量泥质。超圆锥动力触探修正击数场区地层统计平均值为 12.7 

击/10cm。厚度为-3.6m，层底埋深为 16.6~18.5m。 

⑥粉质粘土(Q3
al+pl

) 

浅棕黄色，坚硬状，土质均匀，孔隙不发育。偶含砾石，风化严

重。摇振反应无，稍有光泽，干强度及韧性高。室内试验压缩系数平

均值 10. 094MPa
-1，低压缩性。标贯修正击数场区地层统计平均值为

20.5 击/30cm，揭示层厚为 9.6m，该层未揭穿。 

3.1.6 水文地质 

场地内地下水类型主要为赋存于第四系松散层中的孔隙潜水，地

下水补给来源主要为大气降水以及洛河侧向补给。以地下迳流方式通

过含水层下部排出场外，少部分以蒸发方式排泄。水位随季节性变化。

勘察期间测得地下水静止水位埋深在 10.8~12.5m，高程介于 304. 

76~305.66m 间，最大高差约 0. 9m。根据洛宁幅水文地质资料，本区

地下水动态类型为气象-水文型，地下水位年变幅约 1~2m 左右，常年

最高地下水位在 305.2m。含水层砂卵石渗透系数 K=80m/d。 

3.2 周边企业及敏感目标 

调查地块位于洛阳市洛宁县小界乡苇山村。地块四周为未利用农

用地，东北角为瓦川水库。地块周边半径 1000m 范围内无生产性企

业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根据调查地块周边环境的现场踏勘，调查

地块周围 1000m 范围内现状情况见图 3-1 和表 3-1。 

表 3-1 调查地块内及周边 1000m 范围内现状情况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方位 距离（m）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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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阳村 东侧 748m  

2 前瓦川村 东南侧 360m  

3 后瓦川村 北侧 930m  

4 师家岭 东北侧 780m  

5 瓦川水库 东北侧 18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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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调查地块周边 1000m 范围卫星影像图 

本次调查

地块 

 

后瓦川 

 

师家岭 

 

高阳 

 

前瓦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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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3.1 地块用地历史 

调查地块位于洛阳市洛宁县小界乡苇山村。地块四周为未利用农

用地，东北角为瓦川水库。具体位置详见图 3-1。 

从已知时间卫星图结合当地居民的人员访谈，得知 2022 年以前，

该地块为未利用农用地； 2022 年该地块划拨给洛宁县小界乡人民政

府，2022 年 4 月 12 日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22 年 4 月 12 日

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以公共设施用地开发。 

调查地块历史情况见下表。 

表 3-2 调查地块历史情况一览表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地块情况 

- 2022.4 未利用农用地 

2022.4 至今 开发建设公共设施 

本次调查地块卫星影像图及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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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时间：2012

年 11 月 04 日 

项目区域在 2012 年 11 月 04 日及之前均为未利用农用地，不存在生产性企业及其他可能

产生污染的企业。 

调查地块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瓦川水库 

未利用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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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时间：2014

年 07 月 13 日 

通过将 2014 年卫星地图历史图片与该历史图片对比分析，并结合人员访谈，在 2012 年

~2014 年 07 月 13 日时间段内，该地块为未利用农用地，不存在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

业。 

瓦川水库 

未利用农用地 

 
调查地块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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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时间：2015

年 04 月 08 日 

通过将 2015 年卫星地图历史图片与该历史图片对比分析，并结合人员访谈，在 2014 年

~2015 年 04 月 08 日时间段内，该地块为未利用农用地，不存在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

业。 

调查地块 

瓦川水库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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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时间：

2017 年 05 月 26 日 

通过将 2017 年卫星地图历史图片与该历史图片对比分析，并结合人员访谈，在 2015 年

~2017 年 05 月 26 日时间段内，该地块为未利用农用地，不存在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瓦川水库 

调查地块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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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时间：

2019 年 12 月 05 日 

通过将 2019 年卫星地图历史图片与该历史图片对比分析，并结合人员访谈，在 2017 年

~2019 年 12 月 05 日时间段内，该地块为未利用农用地，不存在生产性企业及其他可能产

生污染的企业。 

调查地块 

瓦川水库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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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时间：

2022 年 05 月 20 日 

通过将 2022 年卫星地图历史图片与该历史图片对比分析，并结合人员访谈，在 2021 年

~2022 年 05 月 20 日时间段内，该地块为未利用农用地，2022 年该地块划拨给洛宁县小

界乡人民政府，2022 年 04 月 12 日洛宁县小界乡人民政府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以

居公共设施用地开发，不存在生产性企业及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调查地块 

瓦川水库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28 

 

  

地块现场照片 地块现场照片 

  

地块东侧荒坡 地块西侧荒坡 

  

地块北侧荒坡 地块南侧荒坡 

地块内部及四周现场图 

 

 



29 

 

3.3.2 调查地块土壤快检结果 

调查地块内现状为空地，我公司调查人员实地踏勘时，已围挡进

行土地平整。经现场踏勘和走访调查，现状地块内无工业企业等排放

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源。 

为进一步说明地块内土壤的情况，此次对地块内的土壤进行重金

属快检，洛宁县小界乡人民政府委托河南鼎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

重金属快速监测，监测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3 日，快检数据显示该地

块重金属未出现超标的情况，具体快速监测结果见下表。 

表 3-3               调查地块土壤快速监测结果              单位：mg/kg 

检测因子 采样深度 检测点位 检测结果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砷（As） 0-0.5m 
调查地块内 1# ND 

60 
调查地块内 2# 7 

镉（Cd） 0-0.5m 
调查地块内 1# ND 

65 
调查地块内 2# ND 

总铬（Cr） 0-0.5m 
调查地块内 1# 87 

/ 
调查地块内 2# 73 

铜（Cu） 0-0.5m 
调查地块内 1# 28 

18000 
调查地块内 2# 33 

铅（Pb） 0-0.5m 
调查地块内 1# 21 

800 
调查地块内 2# 25 

汞（Hg） 0-0.5m 
调查地块内 1# ND 

38 
调查地块内 2# ND 

镍（Ni） 0-0.5m 
调查地块内 1# 34 

900 
调查地块内 2#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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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ND 为未检出。XRF 最低检测限(mg/kg)： As:2  Cd:4  Cr:17  Cu:4  Pb:4  Hg:1  Ni:5 

  

  

由上表可知，调查地块内土壤快检重金属砷、镉、铜、铅、汞、

镍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要求，该标准中无总铬标准，

作为背景值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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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洛阳春山溪谷运动员集训及全民健身设施建设项目地块位于洛

宁县小界乡苇山村，占地面积为 15255.85m
2。地块四周为荒坡，西北

角为瓦川水库。地块周边 1000m 范围内无生产性企业或可能产生污

染的企业。结合人员访谈，现场踏勘，调查地块周边相邻地块卫星影

像图，得到如下信息： 

1、调查地块东侧为未利用农用地，该地块历史时期不存在生产

性企业及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2、调查地块西侧为未利用农用地。该地块历史时期不存在生产

性企业及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3、调查地块南侧为未利用农用地。该地块历史时期不存在生产

性企业及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4、调查地块北侧为未利用农用地，东北角 182m 处为瓦川水库，

不存在生产性企业及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根据调查地块周边环境的现场踏勘，调查地块周边相邻地块卫星

影像图及分析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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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四周现状和历史 

 

2012 年 11 月 04 日历史影像 

 

2012 年 11 月 04 日历史影像 

调查范围 

瓦川水库 

瓦川水库 

调查地块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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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04 月 08 日历史影像 

 

2017 年 05 月 26 日历史影像 

瓦川水库 

调查地块 

瓦川水库 

调查地块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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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05 日历史影像 

 

2022 年 05 月 20 日历史影响 

根据调查地块四周在此之前一直为未利用农用地，该地块历史时期不存在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瓦川水库 

调查地块 

瓦川水库 

调查地块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未利用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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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地块利用规划 

调查地块 2022 年 04 月 12 日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土地用

途为公共设施用地，详见附件 5。根据《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调查地块属于

建设用地中第二类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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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资料分析 

4.1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次收集的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主要为：地块所在区域地块利用

规划（见章节 3.5）、地块所处位置的水文、地质、气候、地表水、

地下水、地形地貌等信息（见章节 3.1）。 

4.2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次调查地块资料收集情况见表 4-1。 

表 4-1 调查资料收集情况 

序号 资料名称 内容及用途 备注 

1 
地块现状及历 

史使用情况 

地块现状情况、历史生产情

况，通过使用历史影片判断

是否存在生产性企业或可能

造成污染的企业（内容分析

见章节 3.3） 

1、奥维地图 河南-历史

影像图（2012 年-2022 年

5 月）； 

2、人员访谈资料（地块

周边村民、村委会工作人

员；政府部门工作人员

等） 

2 
相邻地块现状及历

史使用情况 

通过分析相邻地块土地使用

现状及历史使用情况，判断

是否存在可能对该地块造成

污染的因素（内容分析见章

节 3.4） 

1、奥维地图·河南-历史

影像图（2012 年-2022 年

5 月）； 

2、人员访谈资料（地块

周边村民、村委会工作人

员；政府部门工作人员

等） 

3 

调查地块所在区域

控规及其他相关规

划 

调查地块土地利用现状及规

划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4 

调查地块位置、面

积、四至，勘测定

界图 

确定调查范围 勘测定界图 

5 相关人员访谈资料 

通过以往企业人员访谈了解

地块历史及可能存在的污染

情况（见附件 

/ 

4.3 其他资料收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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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本地块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中，我公司项目组按以下方法和

路径进行了资料收集整理工作。为更好地了解地块历史使用详细情况

及人类活动对地块的扰动，我公司项目组采取尽可能的手段广泛联系。 

1、资料收集类别：收集的资料主要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

块相关记录、有关政府文件以及地块所在区域自然社会信息等内容。 

2、资料的范围：当地块与邻近地区存在相互污染的可能时，须

调查邻近地区的相关记录和资料。 

3、资料的分析：调查人员应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识别资料中的

错误和不合理的信息，资料收集应注意资料的有效性，避免取得错误

或过时的资料。2023 年 2 月，我公司项目组通过现场踏勘和人员访

谈等方式进行收集相关资料。根据这种方式和手段，目前已了解到的

地块基本情况包括地块的平面分布、土地利用变迁等相关资料。根据

人员访谈及现场勘查得知，本地块涉及的潜在污染源主要为地块内居

民生活产生的污染。 

4.3.1 农药、化肥残留污染、农田灌溉污染 

本项目地块总占地面积 15225.85m
2，目前占地范围内无耕地。

2012 至 2022 年一直为未利用农用地。因此，调查地块范围内不存在

生产性企业，历史时期无污染事故，不存在污灌情况，因此不会对土

壤产生污染。 

4.3.2 地块内企业产生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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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场勘查、人员访谈，结合卫星影像。项目地块内现在及曾

经不存在生产性企业，因此不存在地块内企业产生的污染，不会对土

壤产生污染。 

根据现场勘查、人员访谈，结合卫星影像。项目地块内现在及曾

经不存在生产性企业，因此不存在地块内企业产生的污染，不会对土

壤产生污染。 

4.3.3 地块周边企业产生的污染 

根据历史影像及现场勘察，项目地块 1000m 范围内不存在生产

性企业，不会对调查地块土壤造成污染。 



39 

 

第五章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根据前期收集资料情况，与土地使用者、地块周边群众、政府工

作人员等以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等方式进行了访谈，对前期收集资料

进行补充核实。人员访谈名单见表 5-1，人员访谈表见附件 3。 

调查期间，调查人员对地块内部及周围区域进行了现场踏勘，包

括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重点踏勘地

块内是否存在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储存、处置；是否遗留生

产车间和设备；是否存在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味，污染和腐蚀的痕

迹；是否存在废物堆放地等，同时，观察和记录了周围有可能受污染

物影响的居民区等，并明确了其与地块的位置关系。 

根据卫星图及人员访谈，得知 2021 年以前，地块内均为谭庄村

散户住宅用地，2022 年该地块划拨给洛宁县小界乡政府，2022 年 4

月 12 日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以居住用地开发。 

表 5-1      人员访谈名单 

姓名 电话 单位 职位 受访类型 

任生群 18736280366 苇山村 村民 周边村民 

师栓 18238868095 苇山村 村民 周边村民 

师栓红 13523605263 苇山村 村民 周边村民 

薛松华 15729082532 苇山村 村民 周边村民 

师治民 13461033797 苇山村 村民 周边村民 

薛松苗 13461048825 苇山村 村民 周边村民 

任丙武 13838416757 苇山村 村民 周边村民 

王帮柱 15896584095 苇山村 村民 周边村民 

张继成 15237922831 苇山村 村支书 周边村民 

卫芽 15838898515 洛宁县小界乡 土地所 政府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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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小朋 13015575008 洛宁县自然资源局 
用地规划股

股长 
政府管理人员 

杨锐 13007572659 
洛阳市生态环境局洛

宁县分局 
土壤科科员 环保部门 

人员访谈拍照图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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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项目地块历史时期及现状主要为荒地，

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 

5.2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项目地块历史时期及现状无各类槽罐。 

5.3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项目地块历史时期不存在固体废物和

危险废物。 

5.4 管线、沟渠泄露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项目地块历史时期及现状，不存在管

线和沟渠泄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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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项目地块历史时期及现状，不存在生

产性企业；不涉及有害物质的生产、储存、使用，因此，本地块土壤

及地下水不会受到影响。 

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如表 5-2 所示。 

表 5-2      现场踏勘记录表 

序号 踏勘内容 踏勘记录 

1 
调查地块 

现状 

地块内现状不存在生产性企业；地块现状和历史情况

具体信息见报告 3.3 节；各类槽罐内物质和泄漏分析：

现场踏勘过程中，未发现任何遗留设备及任何盛装原

辅材料的槽罐等，也未发现异常味道；管线与沟渠泄

漏分析：现场调查地块及相邻地块现状未发现裸露管

线。 

2 
相邻地块 

现状 

调查地块四周为未利用农用地，该地块历史时期不存

在生产性企业及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现场踏勘

过程中未发现土壤和地下水的异常痕迹。 

5.6 人员访谈与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一致性分析 

项目组采用现场访谈和电话访谈的方式对以上人员进行了信息

收集及疑点考证。人员访谈表影印件见附件；同时对人员访谈表进行

了整理，进而对访谈结果进行了一致性分析，人员访谈信息与资料收

集与现场踏勘信息一致。人员访谈一致性分析情况见表 5-3。 

表 5-3 人员访谈与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一致性分析 

序号 访谈问题 
访谈结果/选择

人数 

现场踏勘情

况 

人员访谈资料

收集分析情况 

是否与

人员访

谈情况

一致 

1 

本地块历史上

是否有其他工

业企业存在 

是 0 地块现场周

边用围挡封

闭，地块内

无工业企业

存在痕迹。 

根据影像资料

地块 2022 年以

前，该地块一直

作为未利用农

用地，2022 年

该地块划拨给

一致 
否 13 

不确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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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宁县小界乡

人民政府开发

建设公共设施。

地块历史上不

存在生产性工

业企业。 

2 

本地块内是否

曾发生过环境

污染事故 

是 0 地块内无颜

色异常土壤

及植物生长

异常情况。 

没有发现土壤

异常情况 
一致 否 13 

不确定 0 

3 

本地块内是否

有任何正规或

非正规的工业

或生活固体废

物堆放场 

是 0 块内不存在

危险废物、

固废堆放与

倾倒、填埋

现场。 

通过访谈，地块

历史上不存在

危险废物、固废

堆放与倾倒、填

埋现场。 

一致 否 13 

不确定 0 

4 
是否有废水排

放沟或者渗坑 

是 0 根据现场勘

察地块内无

污渗坑以及

排水沟等。 

通过访谈，地块

历史上不存在

污渗坑以及排

水沟等。 

一致 否 13 

不确定 0 

5 

本地块内是否

有工业废水的

地下输送管道

或储存池 

是 0 根据现场勘

察地块内无

工业废水的

地下输送管

道或储存池

痕迹。 

通过访谈，地块

历史上不存在

工业废水的地

下输送管道或

储存池。 

一致 
否 13 

不确定 0 

6 

本地块周边部

近地块是否曾

发生过其他环

境污染事故 

是 0 

无环境污染

事件。 

无环境污染事

件。 
一致 否 13 

不确定 0 

7 

本地块内是否

曾闻到过由土

壤散发的异常

气味 

是 0 根据现场勘

察地块土壤

无异常气

味。 

现场勘察地块

土壤无异常气

味。 

一致 否 13 

不确定 0 

8 

本地块内是否

有遗留的危险

废物堆存 

是 0 
块内无遗留

的危险废物

堆存。 

通过访谈，地块

历史上不存在

遗留的危险废

物堆存。 

一致 否 13 

不确定 0 

9 

本地块内土壤

是否曾受到过

污染 

是 0 
地块内土壤

未曾受到过

污染。 

地块内土壤未

曾受到过污染。 
一致 否 13 

不确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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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地块内地下

水是否曾受到

过污染 

是 0 
本地块内地

下水未曾受

到过污染。 

本地块内地下

水未曾受到过

污染。 

一致 否 13 

不确定 0 

综合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的结果，获得主要信息如下： 

从已知时间卫星图结合人员访谈，得知 2012-2022 年调查地块为

未利用农用地，2022 年该地块划拨给洛宁县小界乡人民政府，洛宁

县小界乡人民政府将此地块作为公共设施用地进行开发建设。现场踏

勘期间，在调查地块内未发现存在明显污染痕迹的区域，无固体废弃

物堆放痕迹，现场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存放痕迹。 

综上所述，调查地块历史上不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

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不存在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

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情况；不涉及工业废水污染及污水灌溉；未发

生环境污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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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果与分析 

6.1 调查结果 

根据业主及相关单位提供的资料、人员访谈及现场踏勘的情况，

项目组场地和场地周边历史使用情况、污染物可能迁移途径进行了充

分的分析，并进行污染物的识别。 

（1）资料搜集结果 

从资料搜集来看，地块占地面积为 15225.85m
2。地块四周为荒坡，

东北角 182m 处为瓦川水库。地块区域原为未利用农用地。 

（2）现场踏勘结果 

2023 年 2 月，河南松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组织人员对地块及周

边情况进行现场踏勘。现场踏勘人员在现场踏勘时，发现地块四周已

设置施工围挡并进行土地平整，现场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和使

用情况，未发现污水管线，施工废料有序堆放，定期清理外运指定场

所，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定期交环卫部门清运处置。根据踏勘，地块四

周为荒坡，无生产性企业存在，相邻地块现场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的

储存和使用情况，不会对调查地块土壤造成污染。 

（3）人员访谈结果 

通过对人员访谈情况进行分析，本地块历史上一直为谭庄住宅用

地，地块内历史也不存在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不存在产品、原

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不存在工业废水的地下输

送管道或储存池，不曾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或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不存在废气排放，不存在工业废水产生，未曾闻到过由土壤散发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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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气味，不曾存在过土壤或地下水污染，周边 1000m 范围内存在居

民区、税局等敏感用地类型。 

本项目通过遥感影像分析、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

谈等多种方式，对调查地块进行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佐证材

料具有客观性与权威性，可以认为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

无可能的污染源，地块为无污染地块。 

6.2 不确定性分析 

本报告是基于实际调查，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专业判断进行

逻辑推论。因此，报告中所做的分析以及调查结论会受到调查资料完

整性、技术手段、工作时间和项目成本等多因素影响。 

本项目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地块利用历史较久远，而且地块历史使用情况多采用卫

星图片分析、人员访谈、资料收集等方式进行，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

偏差。另外，地块缺少长期的历史监测资料，无法分析场地及其周边

污染物的历史污染状况和污染变化趋势、以上因素均可能对调查结果

产生不确定性。 

2、本次地块污染调查活动主要在 2023 年 2 月份进行的，随着时

间的迁移，地块及周边土壤中的污染物在自然过程的作用下可能发生

变化，人为活动也会大规模的改变污染情况。 

6.3 质量控制 

1、检测过程质控措施： 

①检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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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土壤重金属检测仪的方法原理为 X 射线荧光法，是用 X

射线作激发源，照射待测样品，使受激元素产生二次特征 X 射线（即

荧光），使用 X 射线荧光仪测量并记录样品中待测元素的特征 X 射

线的频率、能量以及强度来定性或定量测定样品中成分的一种方法。 

X 射线荧光法定量分析原理：当用 X 射线（一次 X 射线）做激

发源照射试样，使试样中元素产生特征 X 射线（荧光 X 射线）时，

若元素和实验条件一样，在一定条件下（样品组成均匀，样品表面光

滑、元素间无互相激发）荧光 x 射线强度与分析元素含量之间存在线

性关系，根据光谱的强度可以进行定量分析。 

②样品制备与测量 

便携式仪的数据质量取决于场地条件、样品组成和样品制备。便

携式仪的测量不需样品特别制备，可直接测量，立即获得检测结果。

为提高测量精度需对样品进行简单处理。首先，去除测量地面的任何

杂物，如树叶、杂草、根茎和石块等。其次，疏松 1.5-2.5cm 深、直

径至少 10cm 的土壤，并在阳光下干燥数小时。测前搅动土壤使样品

混合均匀。 

非原位测量：样品摊开在纸上，暴露在阳光和空气中干燥，干样

品用 2mm 尼龙筛网去除大的杂物，放于样品盘中分析。必要时，将

样品进一步处理，研磨并筛分土壤样品至粒径小于 0.250mm（60目），

充分混均后放入样品盘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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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查目的所需精度水平。正常情况下在现场测量时对样品的

不同部位进行 3 次测量并计算 3 次的精密度，在不超质控情况下取其

算数平均值报出结果。 

根据相关论文和使用经验：检测准确度受土壤含水量和土壤粒径

影响较大。因此检测时尽量避开低洼积水地带。同时尽量进行非原位

测量：摊开晾晒后土壤过筛到 60 目，再进行测量。测量的条件应尽

量和仪器自检（校）条件一致。同时按照仪器使用说明，在气温（10~50）℃

和空气相对湿度 80%的情况下使用。 

③仪器校准 

由于目前为止尚没有便携式 X 射线荧光法土壤重金属检测的国

家、行业方法，所以只能依据仪器的操作说明说进行检测和依据其说

明书进行仪器自检（校）和进行检测结果质量控制。 

仪器使用说明书的检出限。 

表 6-1  仪器的声明的检出限   ppm 

元素 AS Cd Cr Cu Pb Hg Ni 

数值 2 4 17 4 4 1 5 

按照该校准规程进行自校，校准结果显示可以满足上表的规定。

同时做好仪器的期间核查，并按照使用说明书进行日常保养和维护。 

测量重复性：同时用国家土壤标准物质和实际土样进行，具体方

法为：对样品在相同距离和角度在短时间内重复测量 6 次，用贝赛尔

公式计算标准偏差。标准偏差范围在 1.1mg/kg~3.8mg/kg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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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稳定性：同时用国家土壤标准物质和实际土样进行，具体方

法为：对样品在相同距离和角度间隔 10min 重复测量 10 次，按照下

面公式进行计算  R=  
最大值−最下值

算数平均值
×100%，结果在 1.2%~3.4%之间。 

测量线性：用三种不同标准值得国家土壤标准物质，对每一种标

准物质进行 3 次重复测量，读取代表元素（Cr 和 Ni）的测量值，取

三次测量值得算数平均值后，按线性回归法计算出工作曲线的相关系

数 r，统计结果均大于 0.998。 

④现场质控 

现场进行不少于样品总数 10%的比例进行平行样和质控样测定。

本次选用国家土壤标准物质进行质控样测定，每测 10 个样品进行 1

次标准样品测定，测定结果均在标准物质证书标准值范围内。 

⑤质控总结 

通过对照人员管理、监测、设备管理均符合公司程序的规定。统

计仪器校准结果和现场质控结果均已落实和符合限值规定，本次检测

结果有效。 

2、调查过程质控措施： 

一、本调查报告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等文件编制。 

二、调查单位内部设置有质量控制人员，对本调查报告、附件和

图件的完整性，以及各个阶段调查环节的技术合理性进行了检查，并

填写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审核记录表（见附件 7）。本调

查报告已通过了内部质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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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和建议 

7.1 结论 

根据国家相关标准导则规定，结合第一阶段对所收集的资料、人

员访谈、现场勘查等得到信息的分析，本次调查地块位于洛宁县小界

乡苇山村，占地面积为 15225.85m
2。地块四周为荒坡，东北角 182m

处为瓦川水库。地块历史为未利用农用地，不属于污染地块，地块周

边 1000m 范围内项目相邻地块当前和历史均无工业企业，现场未发

现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和使用情况，未发现固体废物存放情况。 

本次调查认为地块为无污染地块，无人居健康风险，满足建设用

地要求，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结束，无需开展第二阶段调

查。 

7.2 建议 

在该地块开发利用过程中，应切实履行实施污染防治和保护环境

的职责，执行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标准的要求，预防

地块环境污染，维持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良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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